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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2) 二、经常项目外汇管理 （一）对境内机构的外汇管理

（1）境内机构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管理。 我国的外T收支分

为经常项目外汇和资本项目外汇。经常项目是指国际收支中

经常发生的交易项目。 贸易收支是一国出口商品所得收人和

进口商品的外汇支出的总称。劳务收支是指对外提供劳务或

接收劳务而引起的货币收支。 单方面转移是指一国对外单方

面的无对等的无偿的支付。 了解经常项目外汇支出具体内容

。 （2）境内机构的经常项目用汇管理。 境内机构的经常项

目用汇，可按国家关于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的规定，持有

效凭证和商业单据向外汇指定银行购汇支付。 考生要掌握具

体规定。 （3）了解境内机构外汇收支的核销管理。 （二）

个人的外汇管理 （1）了解对个人外汇收人的管理。 （2）掌

握对个人用汇的管理。 1、个人携带外汇进出境，应当向海

关办理申报手续，携带外汇出境，超过规定限额的，应当向

海关出具有效凭证。个人携带外汇出境的，公费出国人员，

可按需要带出，其他携带外汇现钞出境的不得超过1000美元

或等值的外汇。超过限额的须提供由外汇管理局签发的“携

带外汇出境许可证”。 2、个人移居境外以后，其境内资产

产生的收益可以持规定的证明材料和有效凭证向外汇指定银

行购汇、汇出或者携带出境。 2、居住在境内的中国公民持

有外币支付凭证、外币有价证券等形式的外汇资产，未经外

汇管理机关批准，不得携带或者邮寄出境。 （3）了解外国



驻华机构及人员的外汇管理。 1、外国驻华机构和来华人员

的合法人民币收入，需要汇出境外的，可以持有关证明材料

和凭证到外汇指定银行兑付。 A、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合法

收入，如签证费等规费收入，凭有关凭证和证明，可直接到

中国银行办理兑换。 B、国际组织机构、民间机构、企业代

表机构，以及外国航空公司在我境内的机票代售点等，有人

民币收入的，须在当地外指定银行开立人民币专户，凭有关

凭证和证明文件从该人民币账户中兑付。 C、应聘在我国境

内工作的外籍专家、学者以及工程技术人员，企业职工等的

工资收入和其他合法收入，亦可按规定兑付成外汇。 2、驻

华机构和来华人员由境外汇入或者携带入境的外汇，可以自

行保存，可以存入银行或者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也可以持有

效凭证汇出或者携带出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